東海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傑出系友遴選辦法
中華民國115年01月08日系務會議通過

第1條 東海大學電機工程學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為表揚具優異成就或特殊貢獻之系友，以樹立楷模並激勵後進，特訂定「東海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傑出系友遴選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
第2條 本系設傑出系友遴選委員會（以下簡稱遴選委員會），負責審查並遴選當年度傑出系友，置委員七人，由系主任一人、教師代表三人及系友代表三人組成；其中，系主任為當然委員，並兼任召集人。
第3條 凡本系畢業、結業或肄業之系友，認同母系理念，並於學術、產業、公共服務或母系發展等面向具有具體貢獻或卓著成就，足為楷模者，即具被推薦資格。
第4條 [bookmark: _Hlk218539948]本系傑出系友候選人，應具備下列情形之一：
1、 其情形符合東海大學傑出校友遴選辦法所定之推薦標準者。
2、 於專業領域或事業發展上具備卓越表現，足資表揚者。
3、 對社會發展或公共事務具有顯著貢獻者。
4、 對本系建設、發展或聲譽提升具有重要貢獻者。
5、 其他具備傑出事蹟或特殊貢獻，足為表率者。
第5條 本系傑出系友遴選每年辦理一次，表揚名額以不超過三名為原則。
第6條 本系傑出系友候選人之推薦，得以下列方式之一為之：
1、 經由本系師長推薦，並經系務會議決議通過。
2、 經由本系系友會推薦，並經系友會會員代表大會議決議通過。
3、 經由五名以上本系系友共同連署推薦。
第7條 推薦單位或推薦人應填具傑出系友推薦表一份（如附表），並於每年公告之截止日期前，檢附相關佐證資料，送交本系系辦公室。
第8條 遴選及決議方式：
1、 每年遴選委員會應於每年公告截止日期後一個月內召開會議，審查被推薦人之資格及事蹟。
2、 遴選委員會就通過審查之被推薦人，以不記名投票方式進行遴選，經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，依得票數高低排序，產生該屆傑出系友當選名單；如遇得票數相同致超過表揚名額時，得同列為當選名單。
3、 當選本校前屆傑出校友者，即為本系當屆之當然傑出系友，且不計入該屆傑出系友當選名額。
第9條 遴選委員會得自歷屆及當屆傑出系友中提名若干名，推薦參加「東海大學傑出校友」之遴選。
第10條 本系得於系友會或其他適當之場合，辦理傑出系友表揚活動，並頒贈「傑出系友榮譽獎牌」；其具體事蹟得公告於本系網頁，以資表彰並傳承其卓越精神與貢獻。
第11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

東海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傑出系友推薦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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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姓名
	
	生日
	　　年　 　月　 　日

	
	入學年度
	
	就讀系級
	☐碩士班   ☐學士班

	
	聯絡
資料
	電話(公)：
	手機：

	
	
	聯絡地址：□□□

	
	學歷
	研 究 所
	(博)　　　　　學校　　　　　系所
	畢業年月
	年　月

	
	
	
	(碩)　　　　　學校　　　　　系所
	畢業年月
	年　月

	
	
	大    學
	　　　　學校　　　系所
	畢業年月
	年　月

	
	經歷
	現職單位
	
	職稱
	
	服務年限
	年　月

	
	
	其他經歷
	
	職稱
	
	服務年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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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職稱
	
	服務年限
	年　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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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服務年限
	年　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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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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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☐符合東海大學傑出校友遴選辦法之推薦條件。
☐在專業或事業上有傑出之成就者。
☐對社會有特殊貢獻者。
☐對本系建設或發展有重大貢獻者。
☐其他有傑出表現或特殊貢獻者。
(可複選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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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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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一、
二、
三、


(請以條列式列出，相關具體傑出事蹟證明請自行以附件列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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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姓名
	推薦人身份
A師長、B系友會、C系友
	現職單位及職稱
	聯絡電話
	推薦人簽章

	
	
	☐A　 ☐B　 ☐C
	
	
	

	
	
	☐A　 ☐B　 ☐C
	
	
	

	
	
	☐A　 ☐B　 ☐C
	
	
	

	
	
	☐A　 ☐B　 ☐C
	
	
	

	
	
	☐A　 ☐B　 ☐C
	
	
	

	註一：「具體傑出事蹟」請以條列方式說明具體重點，避免冗長敘述。
註二：請將本表連同相關佐證或參考資料，於公告截止日前，郵寄至 407 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727 號 東海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收，並請於信封上註明「傑出系友遴選」。



